中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規範實施細則
100.04.19  99學年度第2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通過

104.01.06  103學年度第1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

依據105.08.25 原秘字第1050002657號函修正

106.06.08  105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

111.06.24  110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

115.01.09  114學年度第1學期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修正
第1條 依據「中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」第四條特訂定「中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規範實施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

第2條 服務學習課程規範與執行：
1、 服務學習課程之目的在於教導學生運用專業，以方案實做的方式來關懷弱勢、服務社會，其授課除課堂教學外，並應包含至少佔課程總時數1/3之服務方案實做。課程實施內容應包括：專業訓練/講授、服務方案規劃、執行、反思、成果報告。

2、 服務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負責專業訓練與方案輔導，開課單位與各單位則協助學生進行服務時相關事項之支援。

3、 學生以分組方式執行服務，校外服務者可自尋服務對象或針對學校提供之服務對象進行服務。服務對象以弱勢、非營利組織或公益導向之任務為主。

前述之受服務對象與任務須經授課教師審查同意。

4、 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，於課程進行期間，未依時間到課與進行服務者皆應按規定請假。

第3條 服務學習課程考評方式：
1、 學生於期中、期末各繳交學習反思報告一篇。

2、 授課教師依據學生課程參與、服務成效、反思報告、課堂出席率、服務對象之評價及其他相關事項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，並應明列在課程大綱。

第4條 課程結案報告於學期結束後一周內繳交且需達評核標準，其審查作業如下：
1、 審查作業期程：應於次學期開學前完成審查結果。
2、 審查方式：由服務學習中心組成審查小組，依各評分項目進行審查，總分為5分，評核基準如下：
	審查評分結果
	評核基準

	4.5分（含）以上
	皆符合評核基準。

	4分（含）以上未達4.5分
	多數評核項目符合評核基準。

	3.5分（含）以上未達4分
	少數評核項目符合評核基準，須於中心指定期限內補充資料。

	未達3.5分
	不符合評核基準，次學期申請暫停一次。


第5條 符合前述規範之課程，方可申請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。

第6條 設置課程預審委員會，由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互推3名至5名委員組成之，每學期各申請教師需配合參加課程預審委員會，並依預審意見修改課程申請書內容，方能送入指導委員會審查。

第7條 本細則經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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